
邯房字〔2019〕38号
邯郸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
关于做好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续交工作的

意见（试行）

各县（市、区）、冀南新区、经济技术开发区房产行政主管部门、物业服务企业、街道办（居委会）：

为做好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续交工作,保障住宅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的维修和正常使用，根据《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邯郸市物业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就做好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续交工作制定如下意见：

一、启动维修资金续交工作

业主分户账面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余额不足首期交存额30%的，应当及时续交。维修资金管理部门受理使用维修资金申请时，按规定分摊核算业主资金，当分户余额不足首期交存额30%时，由维修申请人通知相关业主、业主委员会或代行业主委员会职责的社区居民委员会。

业主委员会或代行业主委员会职责的社区居民委员会应及时组织召开业主大会会议讨论维修资金续交事宜。

二、通过维修资金续交方案

续交资金标准参照首期归集标准：住宅与非住宅配备电梯的按照建筑面积每平方米120元交存，不配备电梯的按照建筑面积每平方米70元交存；所有权非全体业主所有的地下室、专用车库按照建筑面积每平方米70元交存。

续交方案经专有部分占建筑物总面积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且占总人数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同意后生效。

三、落实维修资金续交方案

（一）业主大会表决生效的续交方案应向所在地的街道办事处、维修资金主管部门备案。

（二）交存程序：小区业主委员会（社区居委会）到维修资金主管部门办理维修资金续交登记手续，维修资金主管部门对续交信息核定后登记，并开具《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交存核定单》；业主持《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交存核定单》到开户银行交纳维修资金，银行打印维修资金交存凭证。

（三）拒缴维修资金的业主不得参选业主委员会委员，已当选的由业主大会依法予以取消委员资格，续交方案可对其共同管理权的行使予以限制；业主委员会可依法追缴业主拒缴的维修资金。
四、其他

（一）续交的维修资金到帐前，需维修的项目由维修项目分摊范围内（小区、楼栋、单元）的业主共同决定本次维修资金筹集、使用事项；已实施的维修项目，业主分户帐面资金不足的部分由其本人支付。

（二）无维修资金小区筹集首期维修资金可参照本文执行。
五、本意见丛台区、邯山区、复兴区自2019年12月1日起施行，其他各县（市）区参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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